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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沂源县水利局


关于县十届政协第四次会议第50号提案的答复
委员：
您在县十届政协第四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“对利奇马台风损毁堤坝维修”的提案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2019年8月份，受台风“利奇马”强降雨影响，我县部分水库、河堤等水利设施受损。灾情发生后，县水利局立即对全县水库、河道等水利工程受损情况进行摸排并上报，共有84处水毁工程列入上级修复计划：其中全县共有张庄河、高村河等35处水毁工程纳入全省重点水利工程建设范围；三岔河、白马河等49处水毁工程为普通水利工程建设范围。

11月份，县政府印发了《沂源县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实施方案》，由县水利局制定水毁工程修复方案，并积极争取上级资金；确定工程所在镇政府（街道办）为责任主体，建设资金由各镇办自筹解决，工程竣工后县财政予以部分补助；由工程所在镇政府（街道办）组建项目法人，明确行政首长为主要负责人、水利站长为技术负责人、财政所长或农经站长为财务负责人，全面铺开建设工作。

各镇办积极组织动员各方力量，引导受益村、受益群众开展生产自救，所有水毁工程已于2020年4月底前全面完成,我县共对上争取资金765万元。

衷心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对水利工作的关心支持，诚恳期待您再次对水利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，我们将根据您的意见和建议，努力发展我县水利事业，为沂源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好水利保障。
沂源县水利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9月9日
（联系单位：沂源县水利局 联系人：伊希富 联系电话：1356169100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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